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晋综改税稽处〔2023〕36号

​​​​​​​​​​​​​​​​​​​​​​​​​​​​​​​​​​​​​​​​​​​​​​​​​​​​
山西吉光弘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49900MA0K4DUW5F）

我局（所）于2023年5月15日至2023年7月11日对你（单位）（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振兴街11号五峰国际18层1809室）2019年4月1日至2023年5月4日增值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1.你单位走逃失联。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你单位和公司相关人员均查无下落，你单位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主管税务机关证实你单位已走逃失联。

2.你单位银行账号资金交易不真实。经查询你单位在税务登记信息中申报的银行账号和电子底账管理系统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记载的银行账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漪汾街支行账号5029******3723）资金流向，发现资金闪进闪出，大宗交易未付款。

3.你单位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从上游购进的货物并不能全部用于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不符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4.你单位取得上游企业开具的发票已被认定虚开。你单位取得上游企业开具的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确定虚开，附《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东税稽一协〔2023〕25号）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经稽查局集体审理，对你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行为结合查实的证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第二条的规定，判定你单位开具的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交易。

处理决定及依据
1.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7号）第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你单位向下游企业开具的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400182130，发票号码：05862842-05862866、05863883-05863928，）确定为虚开，金额69,385,530.87元，税额9,020,119.13元，价税合计 78,405,650.00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第一条、《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2022年5月15日修订施行）第五十六条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0号修订）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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